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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柴桑区政府专职消防员转岗退出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区直及

驻区有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柴桑区政府专职消防员转岗退出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25年 11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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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桑区政府专职消防员转岗退出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队伍整体战斗力和士气，增强政府

专职消防员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，解决政府专职消防员工作的后

顾之忧，根据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府专职消

防队伍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府厅发〔2024〕24号）文件精

神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中，“政府专职消防员”指由九江市消

防救援支队面向社会公开招录，在区消防救援大队各队（站）承

担火灾扑救、应急救援任务，执行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的人员。

第二章 转岗退出对象

第三条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政府专职消防员，经个人提

交申请，区消防救援大队党委研究同意，可以转岗。

（一）工作满10年（含）以上的，且在大队担任站长（指导

员）、副站长（副指导员）、站长助理、班长、副班长、一线通

讯员、特种车驾驶员等关键岗位累计达3年（含）以上；

（二）工作期间个人荣获三等功、二等功以上奖励；

（三）因参与灭火救援行动、执勤训练等工作，被依法评定

为5级至8级残疾等级，并取得残疾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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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区消防救援大队党委应综合考量用人单位实际需

求以及队伍人员结构现状，科学确定年度转岗人数。区消防救援

大队所属人员年度转岗人数，原则上不得超过本单位专职队员总

数的3%。

第五条 工作满3年（含）以上、不符合退休条件的政府专

职消防员，可根据自身意愿申请退出消防救援队伍。退出后，纳

入政府就业扶持范围，优先帮助就业。

第三章 转岗人员待遇确定

第六条 转岗人员优先考虑安排至与消防专业紧密相关的

岗位。具体岗位由区消防救援大队牵头，会同相关部门及用人单

位共同协商确定。转岗人员应服从组织安排，对于拒不服从安排

的人员，视作自动放弃转岗处理。

第七条 转岗至社区工作者岗位以及国有企业消防安全岗

位的人员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。有意向转岗至村级任职的，可

作为村“两委”后备力量予以重点培养。转岗至区政府各部门、

区直各单位、各乡（镇、街道）工作的，享受编外合同用工待遇。

转岗人员在消防救援部门从事灭火救援工作的年限，计入转

岗后工龄。

第八条 在灭火救援工作中表现英勇、事迹突出，获得记

功奖励的政府专职消防员，可按照以下标准上调待遇：荣获三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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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的，待遇上调1档；荣获二等功的，待遇上调2档；荣获一等功

或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的，待遇上调3档。

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依据岗位实际需求，对转岗人员开展

有针对性的岗前培训，切实提升转岗人员的再就业能力，帮助其

适应新岗位工作。

第四章 退出人员待遇确定

第十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入职前是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

企事业单位职工（含合同制人员）的，退出（不含辞退、开除）

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后，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情形的，有权申请复工

复职，复工复职后享受不低于本单位同岗位（工种）、同工龄职

工的各项待遇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转岗人员到岗后，必须严格遵守用人单位各项

管理规定，用人单位不得无故开除转岗人员。

第十二条 在转岗退出工作中有弄虚作假、违法违纪、失

职渎职的，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第十三条 本实施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，具体由区消防

救援大队负责解释。

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1月4日印发


